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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緊隨配售事項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惟不計及配售事項下或發售量調整權獲
行使時可能獲認購的股份），能够，或被視為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本公司股東大會10%或以上
的投票權的人士如下：

  緊隨配售事項及  緊隨配售事項及
  資本化發行後  資本化發行後
  持有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持股
名稱 身份 或應佔數目  百份比

奧思知亞洲 實益擁有人（附註1） 402,000,000  67%

奧思知國際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附註1） 402,000,000  67%

奧思知英國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附註1） 402,000,000  67%

Straum Investments 於受控公司的權益（附註1） 402,000,000  67%

 Limited

余先生 實益擁有人及於受控公司的 426,000,000  71%

  權益（附註1及2）

附註：

(1) 奧思知亞洲由奧思知國際全資擁有，而奧思知國際則由奧思知英國全資擁有。奧思知英國乃
一間於英格蘭及威爾士註冊成立的公司，Straum Investments Limited為其控股股東，持股量
約為45.36%。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奧思知國際、奧思知英國及Straum Investments 

Limited各自被視為於奧思知亞洲持有的402,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奧思知亞洲、奧思知國
際、奧思知英國及Straum Investments Limited的權益乃相同的402,000,000股股份並彼此重複。

(2) 余先生為24,000,00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由於其擁有奧思知英國的控股股東Straum 

Investments Limited的全部實益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其被視為於奧思知亞洲持有
的402,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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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時管理層股東

就董事所知，緊隨配售事項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惟不計及配售事項下或發售量調整權獲
行使時可能獲認購的股份），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能够，或被視為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本公
司股東大會5%或以上的投票權，且能夠，或被視為能夠，在實質上指示或影響本公司的管理
層的人士如下：

 緊隨配售事項  緊隨配售事項
 及資本化發行後  及資本化發行後
 持有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持股
名稱 或應佔數目  百份比

奧思知亞洲 402,000,000  67%

余先生 24,000,000  4%

王麗珍女士 6,000,000  1%

宋克强先生 12,000,000  2%

承諾

各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已向本公司、保薦人、聯席牽頭經辦人（為其本身及代表副牽頭經辦
人）及聯交所承諾，從於本招股章程披露其於本公司股權及╱或實益權益當日起，至上市日期
起計十二個月當日止的期間；

(a) 除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條所規定者外，其不會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亦不
允許登記持有人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其於本公司擁有，且透過本招股章程
表明其為實益擁有人的任何有關證券（「有關證券」）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或不
會以其他方式設立（亦不訂立任何協議設立）或允許登記持有人設立（或訂立任何協
議設立）與任何有關證券及於其中擁有直接或間接權益有關的任何購股權、權利、
權益或產權負擔；

(b) 其會將其有關證券，按照聯交所、保薦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接納的條款設立託管，
並由聯交所及聯席牽頭經辦人認可的託管代理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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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倘其於上述相關期間內任何時間質押或抵押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1)條有關
證券中或按照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18(4)條聯交所授予的任何權利或豁免中的
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其須隨即知會本公司、保薦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根據創業
板上市規則的要求披露已質押或已抵押證券的數目及類別、作出該質押或抵押的目
的及任何其他相關詳情，以及（倘質權人或承押人已出售或有意出售任何證券）受
影響或將受影響之證券數目等詳情；

(d) 倘已質押或已抵押其根據上文第(c)分段於有關證券中的任何權益，若其知悉質權
人或承押人已出售或擬出售該權益以及有關證券的數目，則將立即通知本公司、保
薦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各名其他股東（除余先生外）、王麗珍女士、宋克强先生及Kanjanapas Shui Yiu 

Kelvin先生已各自向本公司、保薦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及其彼此承諾：

(a) 於配售協議訂立日（包括當日）起計，直至從上市日期起滿十二個月（「第一個十二
個月的期間」）之日（包括當日）止期間內，不會自行或安排其聯繫人、代名人或以
信託方式代其持有股份的信託人，出售、轉讓或以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設立任
何購股權、抵押或其他產權負擔）處置或設立任何股份的權利，或其於當中擁有的
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或從中產生或衍生的本公司任何其他股份或證券；

(b) 於第一個十二個月的期間，其不會自行或安排其聯繫人、代名人或以信託方式代
其持有股份的信託人，出售、轉讓或以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於設立任何購股權、
抵押或其他產權負擔（作為貸款擔保而設立的抵押除外））處置或設立任何股份的權
利，或所控制的任何該等直接或間接實益擁有股份的公司的任何股份權益，或本身
或其聯繫人、代名人或信託人於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於其中直接或間接實益擁有的
權益，或從中產生或衍生的本公司任何其他股份或證券（倘該限制並不適用於有關
其他股東或彼等的聯繫人於上市日期之後方購入或擁有權益的股份）；及

(c) 於第一個十二個月的期間結束後的任何時間出售該等股份時，彼等將各自採取一切
合理步驟確保任何該等出售不會導致市場混亂或出現造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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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持股量股東

除上文「主要股東」及「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兩段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於緊隨配售事項及
資本化發行完成後，但並無計及(i)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及發售量調整權可能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
而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或(ii)根據本招股章程附錄五「本公司唯一股東通過之書面決議案」第3

段所述一般授權本公司可能配發及發行或購回的任何股份的情況下，概無任何人士或一群人士
合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有權行使或控制行使5%或以上投票權。




